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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木球規則 第一章  場地 

第一節   通則 ： 

一、沙灘木球場地應設在廣闊平坦的沙灘

上並規劃比賽球道。 

二、沙灘木球場地可利用自然物做為球道

障礙物或界線，如樹木、樹叢、擋牆

、沙堆…等。 

三、球道外可視地形設置參觀區。 

四、沙灘木球比賽場地，應設有平面配置

圖，標示球道地形及全景。 
 

第二節   沙灘木球場地規劃 

一、每一沙灘木球場地規劃為六（或其倍

數）個球道。 

二、每一沙灘木球場六個球道之總長距離

至少須三百公尺以上。 

三、球道沙面以平坦為原則。 

四、球道依地形規劃成直線式球道和彎曲

式球道。 

五、球道上可設簡單障礙物以及臨時界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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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沙灘木球場地視面積大小，規劃出長

、短不等距離的球道。球道距離在二

十公尺至八十公尺之間。 

七、如因區域性氣候或地形影響，當地主

辦單位可酌情規定適用規則，但不得

違反本規則原有精神。 

八、球道界線為一公分直徑白色或黃色圓

繩。 
 

第三節  沙灘木球場地規格 

一、球道應定期保養，賽前應將沙面整平。 

二、每一球道寬度，可依地形規畫，但最

窄處不得少於三公尺，最寬處不得超

過六公尺。中距離球道寬度三公尺以

上，長距離球道寬度四公尺以上。 

三、球道距離：三十五公尺以下為短距離

球（標準桿：3）道，三十六至五十五

公尺為中距離球道（標準桿：4），五

十六公尺以上八十公尺以下為長距離

球道（標準桿：5）。 

四、六個球道中，至少須有二個彎曲式球

道。其中，一個左彎道、一個右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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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彎曲式球道以一個轉彎點為限

，轉彎點至球門中心不得超過五公尺

的距離。 

五、六個球道中至少須有一個短距離球道

及一個長距離球道。 

六、球道長度之丈量，從發球線中心點沿

球道中央至球門中心點之長為每一球

道實際距離。 

七、每一球道起端，應設一橫線為起點線

稱為發球線。線長一‧五公尺，橫線

兩端向後劃設二公尺的長方形範圍稱

為發球區。如下圖：  

 

 

 

 

 

 

 

 

八、每一球道末端，應設有以球門為中心

直徑三公尺的圓形球門區，球門兩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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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地形影響，得不受直徑三公尺的

限制。球門區後方距球道邊緣界線，

應有一公尺以上之緩衝地面，如下圖

： 

 

 

 

 

        

 

九、球門架設在球門區之中心點，球門可

朝向球道任何一方向，如上圖： 

十、發球區及球門區沙面，須平坦無障礙。 

十一、球道上每二十公尺佈置藍色邊線     

旗，彎道轉角佈置黃色轉彎旗，球門

區佈置白色球門區旗，球門後方球道

末端佈置紅色底線旗。黃色轉彎旗佈

置於線上，其餘旗幟佈置於邊線外一

個球距以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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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球道使用 

一、每一球道在未完成一組比賽前，次一

組球員在不影響前一組比賽情形下

，始得進場擊球。 
二、每一球道以四至五人同時進行比賽為

原則。 

三、比賽進行時，除比賽球員、裁判員外

，禁止其他人員進入球道內。 

四、球員擊球時，其他球員應退至三公尺

外的安全位置。 

五、球道上的沙面，因擊球而被挖陷時，

擊球後應立即鋪平（或踩平）。 

六、球員於擊球前，不得整理球體前方或

後方之球道。  

七、球道上設置之障礙物，不可任意移動。 

八、如因刮風、下雨等天候因素，致使樹

枝、樹葉、廢棄物等硬體掉落在球道

上時，球員可以請求清除。 
 



30 

沙灘木球規則 第二章  球具 

第一節   通則： 

一、球具含球、球桿、球門等三件。 

二、比賽球具必須為國際木球總會審定標

準檢定合格之球具，合格球具以當年

度國際木球總會公告認證合格品牌為

依據。 

第二節   球具規格 

一、球 

（一）球須為圓型球體，且為木質製成，

直徑 9.5 公分±0.2 公分；重量 350

公克±80 公克。 

（二）球體上須標示號碼及木球標誌。 

（三）球的形狀與規格，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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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球桿 

（一）球桿為 T 字型，球桿總重量約 800

公克。 

（二）球桿總長 85±15 公分（含握桿和

桿瓶部份）。 

（三）球桿頭之桿瓶長 21.5±0.5 公分；

桿瓶頭直徑 3.5±0.1 公分，桿瓶底

裝置一圓形橡膠墊，圓形橡膠墊直

徑 6.6±0.2 公分，高 3.8±0.1 公分

。 

（四）球桿形狀與規格，如下圖： 
1、球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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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桿瓶 

     

 

 

 

 

 

3、橡膠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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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球門 

（一）球門為  型。附有金屬棒、栓頭

、橡膠管配件。 

（二）球門以兩支瓶狀物為球門柱，固定

於地面上，門柱內緣寬度為 15±
0.5 公分，球門中懸掛一門杯，門

杯距地面 5±0.5 公分。 

（三）球門上得設置旗杆，球門形狀，如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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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球門設備規格，如下圖： 

1、門柱 

 

 

 

 

 

2、門杯 
 

 

3、金屬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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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木球規則 第三章  球隊 

第一節  球隊 

一、隊職員：球隊隊職員由領隊、教練、

管理、隊長、隊員組成。 

二、每隊球員可報名四至八人（含隊長）

，四至六人出賽，取最佳四人計算團

隊成績。 

第二節  球員 

一、未經報名註冊球員不得參加比賽。 

二、同隊球員必須穿著同款式運動服裝參

加比賽。比賽時球員必須穿著合宜海

灘服裝，並須穿沙灘鞋、水上運鞋或

赤腳。 

三、球員出場比賽應攜帶大會製發球員證

，以備資格查驗。 

 

沙灘木球規則 第四章  裁判職掌 

第一節   裁判長 

一、瞭解大會競賽辦法和比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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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裁判員工作及傳達注意事項。 

三、督導裁判員執行比賽之狀況。 

四、協助解決裁判員執行時所發生的問題。 

五、決賽成績之核對。 

六、如有申訴或抗議案件時，得請求召開

審判委員會議，並向委員會報告事情

經過。 

七、必要時於賽前向球員宣佈裁判規則及

注意事項。 

第二節  裁判員 

一、核對比賽球員名單及球具檢查。 

二、宣告每一個球道之比賽開始及球員打

擊順序的作業。 

三、宣告每一球道比賽結束及參賽球員的

擊球桿數記錄。 

四、帶領比賽球員依球道號序完成比賽。 

五、比賽中違例、犯規等事件之處理，宣

告暫停及再開始比賽之事宜。 

六、記錄球員擊球桿數和違規。 

七、核對比賽結果以及要求球員簽名確認。 

八、裁判員在球場上移動或前進路線，必

須不影響球員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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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裁判員在球場上佇立位置，必須能明

視球員擊球及球體前進路線的位置為

佳。 

第三節  司線員 

一、比賽須置立司線員，以輔助裁判員判

定比賽球是否出界或球出界點位置。 

 

沙灘木球規則 第五章  比賽 

第一節     通則 

一、沙灘木球比賽應依大會競賽規程和國

際沙灘木球規則進行。 

二、每位球員必須賽完第一至第六個(或其

倍數)球道後，依比賽總桿數多寡判定

勝負。 

三、球員如有未賽完之任一球道或中止比

賽，均不予核計該球員比賽成績。 

第二節     比賽制度 

一、競賽項目分為： 

（一）個人賽：以個人為單位之比賽。 

（二）雙人賽：以兩男、兩女或一男一女

為單位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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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體賽：以每隊四至六人為單位之

比賽。 

二、比賽方法分為： 

（一）桿數賽：以六個球道（或其倍數）

擊球總桿數低者為勝。 

（二）球道賽：六個球道（或其倍數）中

獲勝球道(桿數低者)多者為勝。 

第三節  比賽進行 

一、比賽開始 
（一）當裁判員宣佈比賽開始，球員應依

編配或抽籤順序開始發球比賽。 
（二）當裁判員宣佈比賽開始後，參賽者

如遲到五分鐘或拒絕參賽，則取消
比賽資格。 

（三）當球員進入發球區發球時，其他球
員應退至發球區後方，以策安全。 

（四）發球時應將球放置於發球區內，並
向球門方向發球。 

二、比賽中 
（一）比賽時，比賽球穿過球門金屬棒，

並位於門杯後方、球體不得接觸門
杯，即為完成一球道比賽。如比賽
球未能過門成功且與門杯仍有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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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球員直接加記一桿並視為完成
比賽，以維護球門於比賽時的穩固
。 

※過門判定補充說明： 
倘球通過球門且離開門杯後再滾回

接觸門杯時，當有裁判員/司線員目

擊即判定過門成功；無裁判員/司線

員目擊時以同組多數球員看到即判

定過門，球員間如有爭議時以球體

靜止點為判決依據。 

（二）比賽中球體落在界線外地面上，即
為界外球。 
※界外球判定補充說明： 

倘球離開界線在滾回接觸界線時，

當有裁判員/司線員目擊時即判定界

外球；無裁判員/司線員目擊時以同

組多數球員看到即判定界外球，球

員間如有爭議時以球體靜止點為判

決依據。 

（三）發生界外球情形，尚未輪到打擊順
序時，需先將球拾回並置於出界點
線外一顆球距離以外的位置；待輪
到打擊順序時再將球置於出界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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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二個桿瓶長度為半徑的球道
上擊球，但須加計一桿。 

（四）比賽球如果掉落或進入坑洞、樹叢
、水塘……等障礙內，無法打擊時
，得移出置於障礙物入界點為中心
，按界外球處理或無限向後延伸的
球道上新球位，但須加計一桿。球
在球門區外陷入沙裡超過球體三分
之一以上時，得將球拾回放置在以
埳埋點為中心，一個桿瓶長度為半
徑後方半圓弧內的球道上擊球，並
不罰桿。 

（五）比賽中，打擊者揮桿時其他球員應
退至打擊者的後方三公尺以上之安
全距離。 

（六）球門前方或後方，球道上的球均可
直接攻門。 

（七）比賽中如因不可抗拒的天然事故，
是否繼續進行比賽，由大會宣佈。 

（八）完成一球道比賽後，始能繼續進行
次一球道比賽，類推至全部球道賽
完為止。 

（九）次一球道發球順序，依編配號碼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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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輪流發球。 
（十）比賽中球員如需更換球具時，球具

須經大會檢查合格後才可使用。比
賽球則須賽完一球道後始能更換（
如比賽球損壞時不受此限）。 

（十一）球員擊球時，如在擊中球之同時
，球桿斷裂仍視為完成一次擊球，
不可要求重新打擊。 

（十二）比賽球被不同球道之球碰擊，新
停球點為其球位，如球被碰擊出界
，以界外球處理，但不需罰桿。 

（十三）球員身體任何一部份或球具不得
觸及自己或他人的比賽球及球門。 

（十四）攻門或擊球時，手握球桿不得握
觸桿瓶。 

（十五）打擊時，球桿不得由雙腿跨下擊
球或攻門。 

（十六）每一球道距離球門五公尺，如設
有標示線，線外直接攻門而完成過
門時，該球道桿數減一桿。 

（十七）中、長球道中如設有二十公尺超
越線時，球員發球若未超越此線者
加計一桿，若二十公尺內出界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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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此線後球再出界時，以界外球
處理。 

（十八）球從發球區打擊至球道後，必須
走球道外的緩衝區至球停處，以最
短距離進入球道擊球，擊球完將球
道上凹陷的沙坑推平後，以原路徑
離開球道。 

（十九）球進入球門區後，依球門區擊球
順序依序擊球，擊球完以最短距離
離開球門區。 

三、勝負結果： 
（一）每位球員必須有每一球道的比賽桿

數，以及賽完六個球道（或其倍數
）的總桿數記錄，否則不予核算成
績。 

（二）勝負判定： 
1、桿數賽： 
（1）以每位球員賽完每一場六個球道

（或其倍數）的總桿數判定勝負
，以低桿者為勝。若總桿數相同
者，得以最後六個球道桿數低的
球道多者為勝，依此類推；或由
大會指定方法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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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團體勝負判定，以該團隊最佳四
人總桿數總和低者為勝。若總桿
數相同時，以各該隊個人總桿數
低者為勝，依此類推。若情況完
全相同，則由大會指定方法判定
之。 

2、球道賽：每一場球賽中獲勝球道多
者為勝，若相同時，得由
大會指定球道加賽至分
出勝負為止。 

沙灘木球規則 第六章  發球犯規及罰則 

一、裁判員作出打擊手勢，球員就位後，
該球員應在十秒鐘內完成擊球動作，
違者警告，再犯時，罰加計一桿。 

二、發球時，球員應將球置於發球線上或
發球區地面上，從靜止狀態下開始擊
球，違者罰計一桿，重新發球，計第
二桿。 

三、發球後，球未能離開發球區應計一桿
，再重新發球，計第二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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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木球規則 第七章 擊球犯規及罰則 

一、每次擊球時，以球桿置於球體後方的
靜態下開始揮桿打擊。不可在行走中
擊球，違者罰加計一桿，並從新球位
擊下一桿。 

二、擊球時，如因揮空桿或擊球前之預備
揮桿練習(不得碰觸球體)，均不予計
桿，但不得一而再的練習而拖延比賽
，違者警告，再犯時罰計一桿。 

三、輪到打擊順序時，球員不得有拖延行
為，應在十秒鐘內完成擊球，違者警
告，再犯時罰計一桿。 

四、球員擊球時，前方球道上禁止有人穿
越、走動。如球員犯規，該犯規球員
罰計一桿。 

五、球員擊球時，其他球員不得喊叫或有
不當言行而影響打擊，違者罰計一桿
。 

六、擊球時，因揮桿而碰觸球體或使球體
移動，即算一次擊球，計一桿。 

七、擊球時須以桿瓶碰擊球體，桿瓶頭、
桿瓶底均可使用。禁止以桿瓶側面或
以握桿擊球，違者罰加計一桿，並從
新球位擊下一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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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禁止以球桿做持球推送動作，違者罰
加計一桿並從新球位擊下一桿。 

九、滾動中的球不可連擊，違者罰加計一
桿，並從新球位擊下一桿。 

十、攻門或擊球時禁止以手握觸桿瓶打擊
，違者罰加計一桿。若擊球過門不算
，並從新球位重新擊球。 

 

沙灘木球規則第八章 比賽時犯規及罰則 

一、球道上的比賽球，依距球門遠者先擊
球或經裁判員指示擊球。不可任意擊
球，違者罰加計一桿，並從新球位擊
下一桿。 

二、球道上的比賽球，因擊球而球體落在
球道界線外地面上球體未接觸界線時
，以界外球論，每次界外球，均須罰
計一桿。 

三、比賽時，凡有可能妨礙行進路線之球
，球員皆可要求先打或拾起，而拾起
前應在緊鄰球體正後方的球道上先行
標記，再拾起球體，但須經裁判員同
意後執行，違者罰計一桿。 

四、比賽球如碰撞到做為界線之障礙物再
彈回在球道上的球不以出界論；如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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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界線外之障礙物，即以出界論，並
按界外球處理。 

五、在各種彎曲式球道上比賽時，球體必
須在球道上進行，不可截彎取直方式
擊球飛越界外區，違者以界外球論。 

六、球道上之比賽球，因擊球而碰撞時： 
（一）被他人擊中之球未出界者，以新球

位為準，如球過門，即算完成該球
道比賽，如球出界以界外球處理，
但不罰桿。 

（二）如打擊者之球因碰撞而出界，以界
外球處理，罰計一桿。 

（三）如打擊者之球因碰撞後仍留在球道
上，即以新靜止點為準。 

七、比賽進行中，球員、教練或該相關人 
    員如違反運動員精神，警告並要求違

者改善，同時罰計一桿。再犯時，則
取消比賽資格。 

八、比賽球員身體任何一部份或其所持球
具碰觸自己或他人所打之比賽球和球
門時，罰計一桿，而球之停止點為新
球位。 

九、比賽球員未依規定揮桿打擊或由雙腿
跨下擊球時，罰加計一桿，並從新球
位擊下一桿(過門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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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比賽中球員如需更換球具時，球具須
經大會檢查合格後才可使用。比賽球
則須賽完一球道後始能更換（如比賽
球損壞時不受此限）。違者取消比賽資
格。 

十一、球員於擊球前，不得整理球體前方
或後方之球道，違者罰計一桿。 

         十二、球員擊球後未能將被挖陷處鋪平或 
             踩平時，違者警告，再犯時罰加計一 
             桿，並要求違者改善。 

沙灘木球規則第九章 球門區犯規及罰則 

一、球門區內的比賽球，球道賽時以距離
球門遠者先打，桿數賽時則以距離球
門近者先打，違者罰加計一桿，若擊
球過門不算，並從新球位擊下一桿。 

二、球員不可故意破壞球門，違者警告，
並罰計一桿，再犯者取消比賽資格。 

三、球進入球門區後，依球門區擊球順序
依序擊球，擊球完以最短距離離開球
門區，違者罰計一桿。 

四、球員攻門時，球桿碰觸球門者，罰加
計一桿。如球過門成功，視同完成該
球道比賽。 


